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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5月31日

發文字號： 北市商二字第1086028853號

主旨：永超貿易有限公司等78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

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08年4月

23日北市商二字第108307467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

，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08年4月23日北市商二字第108307467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

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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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5月31日

發文字號： 北市商二字第1086028862號

主旨：乾勝有限公司等78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08年4月24日

北市商二字第108307622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惟寄

送公司及代表人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08年4月24日北市商二字第108307622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

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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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5月31日

發文字號： 北市商二字第1086028856號

主旨：和陽電器有限公司等77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

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08年4月

23日北市商二字第108307545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

，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08年4月23日北市商二字第108307545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

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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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5月31日

發文字號： 北市商二字第1086028719號

主旨：聳耀企業有限公司等78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

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08年4月

23日北市商二字第108307389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

，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08年4月23日北市商二字第108307389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

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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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5月29日

發文字號： 北市社老字第1083088632號

主旨：公示送達羅家妤君等35人之臺北市老人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自付額補助

資格審查結果處分函1份(詳如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日（自公告之日起）。

二、本案經本局審查本市老人健保自付額補助資格受補助對象之地址以掛號郵

寄通知，惟因原址查無此人、遷移新址不明、查無此地址、戶籍逕遷戶所

或國外致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告。

三、查旨揭清冊所列羅家妤君等35人，其臺北市老人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自付

額補助資格審查之處分函，因無法送達遭郵局退回函件，現存本局待領。

列冊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向本局老人福利科

（信義區市府路1號2樓北區）領取。

局長  陳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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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收件人 地址 發文日期 文號 內容摘要 退回原因

1 羅家妤 臺南市佳里區新生路XXX巷XX號 1080418 1070201500269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5查無此地址

2 楊烱岡 臺北市士林區福壽街XX號 1061130 1061008300005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招領逾期退回郵件

查戶籍現已除戶

(遷出國外)

3 陳恩惠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X段XXX巷XX號X樓 1061222 1061103300005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招領逾期退回郵件

查戶籍現已除戶

(遷出國外)

4 張雲祥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1070430 1061203200004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招領逾期退回郵件

查戶籍現已逕遷戶

所

5 李全華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XXX巷X號X樓 1070829 1070708300006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無此人

6 劉笑娛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XX巷XX號X樓 1070911 1076050627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2遷移新址不明

7 林招信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XXX號 1071112 1076086628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無此人

8 梁啟超 臺北市中山區明水路XXX號X樓之X 1071115 1071003200001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無此人

9 吳映雪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XX巷XX號X樓 1071115 1071003200003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2遷移新址不明

10 趙明績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XXX號X樓之X 1071115 1071003300008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2遷移新址不明

11 謝東英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北路XX巷X號X樓 1071226 1071108200001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無此人

12 李妙芸 臺北市萬華區長泰街XXX巷XX號X樓 1080220 1080106100002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無此人

13 林岩清 新北市三峽區白雞XX之XXX號 1080220 1080103600014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2遷移新址不明

14 王黃明月 臺北市松山區寶清街XX-X號X樓 1080403 1080204500312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無此人

15 陳有財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X段XX號XX樓 1080403 1080204500202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無此人

16 陳文榮 臺北市松山區新中街X巷X號 1080322 1080204100003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2遷移新址不明

17 徐清權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XXX巷XX號X樓 1080415 1080207500213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無此人

18 胡冠群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XXX號XX樓之X 1080410 1080304700001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2遷移新址不明

臺北市全民健康保險費保險費自付額補助資格審查結果處分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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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收件人 地址 發文日期 文號 內容摘要 退回原因

臺北市全民健康保險費保險費自付額補助資格審查結果處分清冊

19 謝德輝 臺北市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1080418 1080207500052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3戶籍逕遷戶所

20 邱添祥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XXX巷XX號X樓 1080418 1080304600012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無此人

21 邱彭素琴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XXX巷XX號X樓 1080418 1080304600013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無此人

22 謝𢙨仔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X段XXX號X樓之XX 1080415 1080207500247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無此人

23 宋興國 臺北市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1080522 1080404700001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3戶籍逕遷戶所

24 劉幸華 臺北市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1080522 1080407700001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3戶籍逕遷戶所

25 張李月蘭 臺北市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1080522 1080407700002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3戶籍逕遷戶所

26 陳孟宗 臺北市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1080522 1080407700003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3戶籍逕遷戶所

27 吳玉萩 臺北市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1080522 1080407700004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3戶籍逕遷戶所

28 吳惠瑛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XXX號XX樓之X 1080329 1080202500039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無此人

29 盛小逸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X段XX巷X弄X號X樓 1080401 1080210500030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無此人

30 李三連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X段XXX之X號XX樓 1080401 1080210500115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無此人

31 邱錦坤 臺北市內湖區新明路XXX號 1080401 1080210500254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2遷移新址不明

32 黃火生 臺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1080429 1080302700002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3戶籍逕遷戶所

33 胡慶祥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1080429 1080310700001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3戶籍逕遷戶所

34 黃國利 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1080403 1080205500385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3戶籍逕遷戶所

35 陳淑容 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1080403 1080205500386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3戶籍逕遷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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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6月6日

發文字號： 府警刑大字第1083044334號

主旨：預告廢止「臺北市執行採驗尿液工作暫行辦法」案。

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廢止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廢止理由：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四款規定：「市

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廢止之：......四、同一事項已有新法規公布

或發布施行者。」茲因已得適用新訂定發布之「採驗尿液實施辦法」、「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爰依規定廢止本暫行辦法。

三、「臺北市執行採驗尿液工作暫行辦法」廢止總說明及原條文詳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60日內向臺

北市政府警察局陳述意見或洽詢 ，聯絡資料如下：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

(二)地址：10042臺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1號6樓

(三)聯絡人：廖其煌

(四)電話：02-23932397

(五)傳真：02-23932311

(六)電子郵件：chiwan@police.taipei

市長  柯文哲

警察局局長  陳嘉昌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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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5月29日

發文字號： 北市環稽字第108301891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依法舉發「陳明德」等58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及「李

肇雄」等6人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案件應受送達人清冊1份，除張貼於本

局公告欄外，並刊登本府公報，請查照。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及行政程序法。

公告事項：  

 
一、本案經本局環保稽查大隊依冊內受裁處人戶籍地址以雙掛號辦理郵寄送達

，結果因受裁處人設籍在戶政事務所、住所拆遷、住所地址查無此址、受

裁處人未成年其法定代理人設籍在戶政事務所，致函件無法送達，因應送

達之處所不明，茲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

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上述清冊所列受裁處人自公示送達生效後（自最後登載本府公報之日起經

20日發生效力）仍未完成繳納罰鍰者，處罰機關將依法定程序處理。

三、受裁處人請於公示送達期間至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稽查大隊（臺北

市萬華區西寧南路4號3樓）領取裁處書。

局長  劉銘龍

環保稽查大隊大隊長  顏伶珍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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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裁處日期 裁處書字號 受裁處人 證號 違反事實 備註

1 107.7.5 41-107-070652 陳明德 A1****6360 泥砂污染路面

2 107.8.14 41-107-081816 雷曜輝 L1****0185 未使用專用垃圾袋且未依規定放置

3 107.12.3 41-107-120048
BUKING HARVEY

AYOCHOK
HC****8180 亂丟煙蒂

4 107.12.6 41-107-120325 何曉光 FC****9952 亂丟煙蒂

5 107.12.18 41-107-121830 陳莉苓 N2****3242 使用專用垃圾袋但未依規定放置

6 108.1.16 41-108-011614 林嘉雄 Q1****8078 亂丟煙蒂

7 108.2.11 41-108-020400 陳海雄 Y1****3112 亂丟煙蒂

8 108.2.11 41-108-020410 陳瓊章 E1****1789 亂丟煙蒂

9 108.2.11 41-108-020426 陳冠瑋 C1****1358 亂丟煙蒂

受裁處人未成

年，其法定代

理人陳劉邦設

籍戶政事務所

10 108.2.13 41-108-020697 游能淵 G1****4401 懸掛售屋廣告

11 108.2.14 41-108-020858 徐鈿沛 E1****5763 亂丟煙蒂

12 108.2.14 41-108-020977 林志福 A1****3488
巨大垃圾(保麗龍.塑膠板)未依定放

置

13 108.2.14 41-108-021014 涂慶銘 A1****1749 亂丟煙蒂

14 108.2.14 41-108-021059 廖春發 F1****6977 未使用專用垃圾袋且未依規定放置

15 108.2.14 41-108-021105 傅運光 K1****2303 堆置雜物影響環境衛生

16 108.2.15 41-108-021261 張再娣 A2****2027 資源垃圾(瓶罐)未依規定放置

17 108.2.19 41-108-021730 李一豪 X1****5730 亂丟煙蒂

18 108.2.20 41-108-021844 吳琴芳 A2****1517 使用專用垃圾袋但未依規定放置

19 108.2.20 41-108-021830 楊來成 U1****8195 油脂污染側溝

20 108.2.20 41-108-022060 蔡永吉 A1****3442 亂丟煙蒂

21 108.2.22 41-108-022386 林之上 F1****5427 懸掛售屋廣告

22 108.2.23 41-108-022683 陳佳宏 F1****5162 亂丟煙蒂

23 108.2.25 41-108-022893 王文宗 Q1****6892 未使用專用垃圾袋但依規定放置

24 108.3.5 41-108-030141 許祐瑜 M1****2804 垃圾污染路面

25 108.3.5 41-108-030253 杜欣怡 F2****5245 亂丟煙蒂

26 108.3.5 41-108-030322 李毅鋒 F1****2885 亂丟煙蒂

27 108.3.6 41-108-030377 陳韋坤 F1****4465 亂丟煙蒂

28 108.3.6 41-108-030530 陳坤靖 F1****7427 亂丟煙蒂

29 108.3.8 41-108-030762 許祐瑜 M1****2804 污水污染地面

30 108.3.8 41-108-030800 翁瑞隆 R1****6113 亂丟煙蒂

31 108.3.8 41-108-030819 江智誠 F1****3503 未使用專用垃圾袋且未依規定放置

受裁處人未成

年，其法定代

理人江挺舟設

籍戶政事務所

32 108.3.8 41-108-030853 張木成 A1****5234 使用專用垃圾袋但未依規定放置

33 108.3.12 41-108-031245 羅暘閔 A1****8141 未使用專用垃圾袋且未依規定放置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公示送達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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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08.3.13 41-108-031528 呂亞珍 F2****2311 未使用專用垃圾袋且未依規定放置

35 108.3.13 41-108-031560 林啓睿 Y1****0811
資源垃圾(報紙.保特瓶)未依規定放

置

36 108.3.13 41-108-031624 郭金盆 S2****8228 堆置雜物有礙環境整潔

37 108.3.18 41-108-032075 黃瑋泰 A1****3514 亂丟煙蒂

38 108.3.19 41-108-032154 黃共和 N1****2827 亂丟煙蒂

39 108.3.19 41-108-032342 程鑫宏 A1****4566 亂丟煙蒂

40 108.3.20 41-108-032585 朱強磊 B1****6897 亂丟煙蒂

41 108.3.21 41-108-032656 田開興 Y1****6362 亂丟煙蒂

42 108.3.22 41-108-032858 張偉權 F1****0092 亂丟煙蒂

43 108.3.22 41-108-032869 黃俊生 U1****1552 亂丟煙蒂

44 108.3.22 41-108-032989 邱垂仁 A1****8650 亂丟煙蒂

45 108.3.25 41-108-033261 侯茂崑 Q1****4570 果皮污染地面(龍眼殼)

46 108.3.25 41-108-033289 廖少彬 A1****5934 亂丟煙蒂

47 108.3.26 41-108-033337 辜宸軒 C1****6733 亂丟煙蒂

48 108.3.26 41-108-033531 周孟鈺 A2****1900 亂丟煙蒂

49 108.3.26 41-108-033363 黃志煊 A1****3495 亂丟煙蒂

50 108.3.26 41-108-033468 王啓發 F1****2988 菓皮污染地面

51 108.3.27 41-108-033613 郭金盆 S2****8228
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紙箱.保特

瓶…等)

52 108.2.28 41-108-033781 林俊義 C1****0549 使用專用垃圾袋但未依規定放置

53 108.3.28 41-108-033814 陳純鳳 A2****1663 資源垃圾(塑膠類)未依規定放置

54 108.3.28 41-108-033913 許家成 N1****3109 使用專用垃圾袋但未依規定放置

55 108.5.2 41-108-050212 連家明 F1****9997 亂丟煙蒂

受裁處人未成

年，其法定代

理人連玲玲設

籍戶政事務所

56 108.5.8 41-108-051206 洪祥宸 F1****3306 亂丟煙蒂

受裁處人未成

年，其法定代

理人曾雅珺設

籍戶政事務所

57 108.5.9 41-108-051633 陳后軒 F1****9351 亂丟煙蒂

受裁處人未成

年，其法定代

理人陳德滄設

籍戶政事務所

58 108.5.15 41-108-052553 徐興南 F1****1041 家犬隨地便溺未依規定清除

107/5/24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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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裁處日期 裁處書字號 受裁處人 違反事實
車號或證

號

1 107.12.10 21-107-120030 李肇雄 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值 ★QH-905

2 108.1.14 21-108-010297 王蓁淇 機車逾規定期限未實施定期檢驗 ★ZG-865

3 108.1.30 21-108-010756 李奇紘 機車逾規定期限未實施定期檢驗 ★QS-6971

4 108.1.30 21-108-010774 蔣伃安 機車逾規定期限未實施定期檢驗 ★SV-653

5 108.3.19 21-108-030029 蔡羽姍 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值 ★CL-095

6 108.3.21 21-108-030043 高國裕 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值 ★UE-277

107/5/24製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案件公示送達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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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5月29日

發文字號： 北市都建字第1083028374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灼明建築師事務所李灼明建築師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李灼明

二、身分證字號：F10171＊＊＊＊

三、開業證字號：工師業字第B002015-01號

四、事務所名稱：李灼明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19巷11-1號1樓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002019號

七、備註：死亡註銷

局長  黃景茂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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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5月31日

發文字號： 北市捷聯字第1083011498號

主旨：公告「捷運板橋線新埔站(捷三)土地開發案開發內容及管制規定」案

依據：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7條。

公告事項：捷運板橋線新埔站(捷三)土地開發案開發內容及管制規定

局長  張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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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板橋線新埔站(捷三)土地開發案 

開發內容及管制規定 

 

 

 

 

 

 

 

 

 

 

 

 

 

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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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板橋線新埔站(捷三)土地開發案 

開發內容及管制規定 

一、 開發用地範圍 

捷運板橋線新埔站(捷三)用地及(捷三)毗鄰地位於新北市板

橋區文化路與莒光路交叉口南側。範圍包含江子翠段第一崁小

段 102-4、102-25、102-162、102-163、102-164、102-165、

102-166、102-167、102-168、102-169、102-170、102-171、

102-172、102-173、102-174、102-200、102-201、102-203 等

共計 18 筆土地，基地面積為 3,120.00 平方公尺。 

其中，102-200 地號面積為 340 平方公尺，依大捷法第 6 條徵

收取得捷三用地，惟受司法院 105 年 12 月 30 日第 743 號解釋

影響，於大捷法修法作業未完成前，捷三用地(102-200 地號)

無法續辦理開發。 

因此，本案採分期方式，先行開發捷三用地之毗鄰地(以下簡稱

本基地)，範圍為除捷三用地(102-200 地號)外之 102-4 等 17

筆土地，面積共 2,780.00 平方公尺。如大眾捷運法於毗鄰地開

發案申請建造執照前修法通過，投資人應將捷三用地納入基地

範圍進行合併開發。 

都市計畫圖及地籍圖如圖 1及圖 2，各地號及面積如表 1。 

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板橋線新埔站（捷三）用地及(捷三)毗鄰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於主要計畫，係依臺北縣政府 80 年 2 月 8 日八十北府工

都字第 33599 號公告，自 80 年 2 月 11 日起發布實施之「變更

板橋都市計畫(部分住宅區、停車場、人行步道為捷運系統用地)

計畫案」內容，細部計畫則依照臺北縣政府 87 年 3 月 7 日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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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北府工都字第 46838 號公告，自 87 年 3 月 16 日起發布實施

之「擬定板橋都市計畫(捷運系統新埔站聯合開發用地(捷三))

細部計畫案」內容，細部計畫範圍涵蓋本基地所有土地，茲摘

錄前揭計畫書規定如下。 

(一) 主要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內容部分，捷運系統用地係供捷運車站、轉乘設

施、停車場、路線(軌道)及其相關設施之使用，並得依大眾捷

運法及其他規定辦理聯合開發，惟應另行依法定程序擬定細部

計畫。 

另於計畫書之「其他｣項次，註記內容包含： 

1. 考慮車站位置兩側之均衡發展設置出入口。 

2. 有關公地之撥用納入聯合開發。 

3. 車站位置聯合開發時，應依實際需要多留設較法令規定更多

之空地及停車空間。 

(二) 細部計畫 

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如下： 

1. 捷運系統用地係供捷運車站、轉乘設施、停車場、路線(軌

道)及其相關設施之使用。並得依大眾捷運法及其他規定辦

理聯合開發。 

2. 若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將其土地供捷運設施使用時，可仍維持

原都市計畫分區使用，供捷運設施使用之部分免計樓地板面

積，其建築物高度得增加因配合設置捷運系統設施所必需增

加之高度，惟其建築開發行為應徵詢捷運主管機關之意見。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8 年第  106  期

38



 

3. 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其建蔽率及容積率不得超過

下表規定： 

站別 新埔站 

主要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 捷運系統用地 

(捷三) 

住宅區 

(毗鄰地) 

細部計畫

管制 

建蔽率 50% 

容積率 980%，其獎勵後之最大容積率不得大於

1000%。 

使用組別 一、得作捷運相關設施及依都市計畫

法台灣省施行細則有關住宅區之

管制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二、捷運系統用地範圍內之建築物，其

一樓部分不得作捷運設施以外之

商業使用。 

備註  

註：本表所列容積率，其獎勵已依大眾捷運法及大眾捷運系統土地聯合

開發辦法予以獎勵，不得再依其他相關規定申請獎勵。 

4. 建築設計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1) 應考慮退縮供綠化及廣場空間使用。 

(2) 為降低空間壓迫感，應有景觀之特別考量。 

(3) 主管機關取得之樓地板應盡可能做公益性設施使用。 

(4) 將來申請建築時應先經縣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查。 

(5) 捷運系統用地範圍內之建築物，應適度予以挑高，以利採

光及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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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物設計指導原則 

(一) 建物設計指導原則 

1. 逃生、避難、防火、消防之有關規定，需依相關規範進行設

計，以確保安全。 

2. 未來土地開發大樓設計者，應負責提供全部資料圖說依規定申

請都市設計審查、建築線指示、建造執照等相關許可。 

3. 人行道、空地須予以綠化，以符合未來新北市都市設計委員會

審查。 

4. 開發大樓施工時，應檢討套繪既有管線、捷運設施、捷運管

線，以及壁面損害鄰房、通風口(塔)構造保護等，以避免施工

造成管線破壞、鄰損或是影響捷運設施的機電系統及運作。 

5. 為避免損及現有捷運設施及鄰房，投資人應先將施工計畫書提

送捷運局核可。 

6. 未來土地開發大樓施工期間，所有現有構造物、管線及系統均

需加以保護。 

7. 未來土地開發大樓施工所需工作場地，應由投資人自行取得。 

8. 未來土地開發大樓施工所需臨時管線，應向當地有關單位申

請，並與捷運系統設施分開。 

9. 開挖率依「都市計畫法新北市施行細則」檢討，倘若併入捷三

用地規劃者，捷三用地內之通風井等之地下建物，亦需併入檢

討開挖率之面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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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風井美化設計指導原則 

1. 開發大樓之投資人設計通風口美化，應考量不可影響通風口運

作。 

2. 採用合宜之設計手法，配合未來新建築物之色彩計畫、造型計

畫等設計。 

3. 考慮鄰近量體之整體性規劃。 

(三) 施工指導原則 

1. 施工內容包括現況既有之建築物及雜物等之拆除及清理。 

2. 開發大樓施工時，應檢討套繪既有管線、捷運設施、捷運管

線，以及壁面損害鄰房、通風口(塔)構造保護等，以避免施工

造成管線破壞、鄰損或是影響捷運設施的機電系統及運作。 

3. 為避免損及現有捷運設施及鄰房，開發營造承商應先將施工計

畫書提送捷運局核可。 

4. 未來土地開發大樓施工期間，所有現有構造物、管線及系統均

需加以保護。 

5. 未來土地開發大樓施工所需工作場地，應由承造人自行取得。 

6. 未來土地開發大樓施工所需臨時管線，應向當地有關單位申

請，並與捷運系統設施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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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開

發
時

程
 

(一
) 

本
案

預
估

開
發

時
程

詳
如

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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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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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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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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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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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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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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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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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5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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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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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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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
案

納
入

捷
三

用
地

之
預

估
開

發
時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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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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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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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有關事項 

(一) 開發大樓若有與捷運設施銜接或共構之界面，應依本局臺北都

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與捷運設施界面設計手冊及捷運

設施相關規範辦理。 

(二) 公告內容如與都市計畫、建築管理或其他法令規定不符時，應

依相關法規辦理，相關圖說僅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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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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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基地範圍都市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圖 2 基地範圍地籍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北市政府城鄉資訊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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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8年5月31日

發文字號： 府地用字第1086012297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07年12月4日府地用字第1076021476號函予謝連君（如附

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1項第3款

。

公告事項：  

 
一、本府為興辦北二高台北聯絡線信義支線穿越（保護區）用地徵收地上權工

程需要，經報奉內政部93年10月7日台內地字第0930065037號函准予徵收

，並經本府以93年11月10日府地四字第09323029900號公告徵收謝菜燕君

所有本市南港區麗山段四小段378-1、383-1、385、417-1地號共4筆土地

地上權，其徵收補償費因逾期未領，經本府依規定於94年3月21日以94年

保管字第0081號存入「臺北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

二、經查謝連君為謝菜燕君之繼承人，案經本府以107年12月4日府地用字第

1076021476號函通知謝菜燕君之繼承人辦理領取保管款手續，惟謝連君戶

籍地址為日據時期番地，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爰

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案本府107年12月4日府地用字第1076021476號函存放本府地政局（地用

科），權利關係人得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領取。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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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高台北聯絡線信義支線穿越（保護區）用地徵收地上權工程

徵收土地 所有權人  

權利關係人 遷移地址不明公示送達名冊 

所 有 權 人 原 地 址 
徵 收 土 地 標 示 

區 段 小段 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被繼承人)： 

謝菜燕 

 

繼承人： 

謝連 

 

南港鎮七星區後山里、內湖

庄區後山里○號 

 

 

臺北州七星郡三張犁○番

地 

 

南港 麗山 四 378-1 

南港 麗山 四 383-1 

南港 麗山 四 385 

南港 麗山 四 417-1 

第 1頁 共 1頁   承辦人： 陳依盈  簽章：           電話： 02-2728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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